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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065 证券简称：凯赛生物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04 

  

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 

 

 

 

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

的问询函》（上证科创公函【2022】0003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问

询函的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2 年 1 月 12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》，拟减少

“40000 吨/年生物法癸二酸建设项目”（以下简称癸二酸项目）的投资金额，同

时新增“年产 50 万吨生物基戊二胺及 90 万吨生物基聚酰胺项目”（以下简称戊二

胺及聚酰胺项目）。我部同时关注到，你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披露《关于变更

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公告》，称变更癸二酸项目实施主体。经事后

审核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4.1.1 条，请你公司就如

下信息予以核实并补充披露。 

一、相关公告披露，癸二酸项目总投资额为 171,102.00 万元，公司拟将投入

募集资金金额由 171,102.00 万元调整为 50,125.00 万元。并将实施主体由公司全

资子公司凯赛（金乡）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凯赛（太原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太原技术）。太原技术由你公司持股 50.125%，山西转型工业园区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山西工业集团）持股 49.875%，公司与山西工业集团按持股比

例出资 10 亿元用于项目建设，剩余不足部分由实施主体自筹资金解决，除前述调

整外，癸二酸项目其余内容不变。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：（1）公司变更募投项目

实施主体的原因、必要性和合理性，前期变更实施主体与此次调减投入金额是否是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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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属于一揽子交易或安排；（2）截至目前，各方实际出资情况，项目资金投入情

况，以及后续资金筹措计划；（3）鉴于你公司与山西工业集团对太原技术的持股

比例较接近，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如何实现对太原技术的控制；（4）结合募投项目

双方经营决策、收益分配安排等，分析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能否充分保障公司及

中小投资者利益以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。 

二、公告披露，戊二胺及聚酰胺项目总投资额为 1,383,767.33 万元，项目实

施主体为凯赛（太原）生物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太原材料），太原材料由你公

司持股 50.125%，山西工业集团持股 49.875%，双方按持股比例出资 46 亿元用于项

目建设，剩余不足部分由实施主体自筹资金解决。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：（1）截

至目前，各方实际出资情况，项目资金投入情况；（2）除双方出资外，该项目尚

需建设资金 923,767.33 万元，公司及相关方拟采取何种方式取得项目顺利进行所

需的资金，以及如何确保投入资金的安全、可回收；（3）公司是否制定资金需求

计划表，新建项目资金需求是否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所需资金的使用，如何确保公司

日常经营不受影响；（4）结合募投项双方经营决策、收益分配安排，分析在持股

比例接近情况下，公司如何实现对项目实施主体的控制权并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利益。 

三、公告披露，生物基戊二胺及聚酰胺已实现产业化，并成为公司全新产品。

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：（1）生物基戊二胺及聚酰胺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的相关性，

并分析该项目科创属性；（2）新产品与公司现有主要产品在技术路径、研发、生

产、销售等环节的相关性；（3）公司在该募投项目上的技术、人才、资金等方面

的储备情况；（4）新产品实现产业化生产的时间，目前销售情况，相关技术的应

用现状及前景；（5）项目建成投产后，公司产品线及产能扩张情况。结合市场空

间、竞争格局、发行人产品竞争优劣势以及在手订单情况，分析募投项目是否存在

产能消化风险；（6）结合产能布局及未来规划，分析募投项目对公司财务状况及

现有业务的影响。 

四、根据 2021 年半年报披露，“生物基聚酰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”投入

进度为 0，“凯赛（乌苏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长链二元酸和 2 万吨长链

聚酰胺项目”投入进度为 16.4%，未披露两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。请你公

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截至目前，所有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和资金投入情况。评估并

明确列示募投项目的预计开工时间、预计工期和预计达产时间，说明上述项目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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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出现重大延期；（2）募投项目闲置资金的存放和收益情况。 

请你公司独立董事逐项发表意见，请保荐人进行核查并逐项发表意见。请你公

司及保荐人于 2022 年 1月 20日前，就上述问题进行回复。” 

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，积极组织各方对《问询函》所涉及的问题

予以回复并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，注意投资

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 

  

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2022年 1月 12日 


